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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ST 佳纸  证券代码：000699  公告编号：2004-019 

 

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成都双流 

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交易内容：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 7377 万元转让持有成都

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85%的股权，受让方为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

司。 

一、交易概述： 

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04 年 11 月 20

日与四川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

司 85%的股权转让给四川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转让总价额为 7377

万元人民币。本次转让后公司持有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股权为

14%。 

公司于 2004年 11月 21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股权转让的议

案。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

独立意见（见附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股权转让发表了独立意见（见附

件），此议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受让方四川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住所：崇州市王场镇，法定代

表人：董陈辉，注册资本：68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铜材及

通讯线。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由董陈辉和孙伟发起设立。董陈辉出资

90%，孙伟出资 10%。 

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之内国泰公司无

受过行政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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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财务状况：总资产 11620 万元，负债总额 4043 万元，净资产

7577 万元，年销售收入 18082 万元，净利润 384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4 月设立，注册资本 2780

万元，法人代表李万强。主营业务：制造、销售电信、通讯、多媒体器材

及设备（不含无线电线电设备），注册地址：成都双流县黄龙溪镇。 

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

限公司 99%股权，孙亚琼占 1%股权。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144万元，负债

总额 134 万元，应收帐款总额 338 万元，净资产 6010 万元，年主营业务

收入 310万元，净利润 152万元。本交易标的由大连源正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进行了评估，该所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评估净资产 6103 万元，净

值 92.22 万元，增值 1.53%。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 D=C-B E=(C-B)/B100% 

流动资产 639.75 639.75 641.85 2.10 0.33% 
长期资产      
固定资产 1475.48 1475.48 1497.72 22.24 1.51% 
其中:在建工程 313.36 313.36 219.35 -94.01 -30.00% 
     建筑物 1137.56 1137.56 1258.04 120.48 10.59% 
     设  备 24.56 24.56 20.33 -4.23 -17.23% 
无形资产 4029.17 4029.17 4097.05 67.88 1.68% 
其中:土地使用权 4029.17 4029.17 4097.05 67.88 1.68% 
其它资产      

资产总计 6144.40 6144.40 6236.62 92.22 1.50% 
流动负债 133.54 133.54 133.54 0.00 0.00% 
长期负债      

负债总计 133.54 133.54 133.54 0.00 0.00% 
净 资 产 6010.87 6010.87 6103.08 92.22 1.53% 

此次转让标的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无往来款项，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本公司对其无担保事项。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及价款  

受让方四川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同意收购本公司持有的成都双

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85%的股权，对应的交易价格为 7377 万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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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2．合同的支付方式及付款期限 

本合同各方均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双方会同

前往成都市双流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过户登记；本

合同各方均应为股权的过户登记无条件的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

出具必要的文件）；双方同意，在本协议项下的双流科邦的股权全部过户

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本协议项下股

权交易对价 7377 万元。 

3．定价依据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转让股权协议，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以其合

法拥有资金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本次交易价值以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价值为参考，双方协商确定。 

股权转让价格参考“源正评报字（2004）第 124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所确认的双流科邦电信器材公司的净资产价值，协议双方同意，双流

科邦 85%股权。源正评报字（2004）第 12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

日为 2004年 9月 30日。截止 2004年 9月 30日，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

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6103.08 万元。 

4．生效条件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并按上市公司决策程序审批后方能生

效。 

本次股权转让按照如下阶段完成：在本协议签定并生效之日起 40 个

工作日内，转让方完成法定公告及报其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并获得通过；

在本协议签定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受让方负责配合转让方办理本合同项

下股权转让之公告事宜。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它安排 

除转让方已经向受让方披露的以外，双流科邦已根据法律规定，应税

务机关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税款，未有任何拖欠税款的行为或责任；除

已向受让方披露的以外，双流科邦目前未有任何已各或应知的未结的以其

为被告、被申请人、被处罚人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程序或潜在的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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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程序，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引起前述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程序的纠纷或违法行为；除已经披露的以外，双流科邦与其现有员

工或以往员工不存在任何现存或潜在的劳动争议或纠纷。为此受让双方在

协议中分别做出有关声明和承诺，保证其交易顺利实施。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背景分析 

2002 年 12 月，公司与现第一大股东成都科邦电信集团股份公司实施

了重组。原科邦集团属下的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99%的股权置

入到本公司。两年来，受电信器材市场整体持续需求不足的影响，成都双

流科邦器材公司经济效益随之下滑。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因产业与双

流科邦电信公司相关，意收购其股权，发展壮大自身。因此，经双方协议，

公司转让这部分股权。出让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公司股权，收购新的公司股

权，进而提高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效益，尽快实现本公司扭亏以及对今后的

长远发展，将起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2．此项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出让后，本公司只持有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14%

的股权，失去控股地位，成为参股公司。但由于本次出售成都双流科邦电

信器材有限公司 85%，获得 7377 万元，经测算，公司将获得税后净收益

约 2080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出让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公司股权，目的是用出让获得资金收

购新的连云港中奥教育投资公司股权，旨在改变公司资产及产业结构，实

现多业并举，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出让成都双流科邦电信器材股权的价格应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基础，并以审计的资产数额为参考。各方本着

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协议定价。本次股权出让拟采取的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天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本次转让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根据

本独立财务顾问的职业判断，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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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公开的原则，符合佳纸股份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转让完成后，进一

步使佳纸股份的主营业务得到强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增强奠定良好的基

础。佳纸股份本次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佳纸股份的长远发展，为增强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还可以增加企

业现金数量，并对快速增长的项目进行有效的投资提供了前提和可能。通

过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佳纸股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九、律师事务所意见 

广盛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各方主体资格合法。截止意见书出具之日，成都双流科

邦合法存续，未发现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

签订本次股权转让项下有关协议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 佳纸股份与国泰铜材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和内容不

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处，将在各自规定的生效条件均具备后生

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佳纸股份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股权转让交易

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十、备查文件 

1．《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与崇州市国泰铜材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 

2．公司二届三十次董事会议决议； 

3．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源正评报字（2004）第 124号”；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转让股权的独立意见； 

5．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6．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出让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